
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

汕中法 E2021〕 34号

关于印发 《关于办理企业注销登记

有关工作的备忘录》的通知

各基层人民法院、各破产管理人 (个人管理人 )∶

为进一步优化我市营商环境,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,打通

企业注销瓶颈,本院和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充分协商,于

2021年 4月 8日 签订了 《关于办理企业注销登记有关工作的各

忘录》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在执行过程中发现的

问题,请及时报告本院民三庭。

特此通知

院广东



关于办理企业注销登记有关工作的备忘录

为进一步优化我市营商环境,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,打通

企业注销瓶颈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企业破产法》等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,结合我市实际,

经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充分协商,对做好企业强

制清算、破产清算所涉及的注销登记工作达成如下一致意见。

一、关于破产程序终结的企业注销登记的办理

经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的企业,适用企业

简易注销登记程序。管理人应持以下材料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办

理注销登记:

1.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;

2.人民法院宣告破产的裁定书以及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书

原件 ;

3.企业营业执照正、副本原件 ;

4.企业公章 (仅限非公司企业法人 )。

对经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的企业,管 理人应根据有关

规定,在完成企业清税工作后,向企业登记机关提出注销登记申

请。

二、关于强制清算终结的企业注销登记的办理

经人民法院裁定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企业,适用企业简易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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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登记程序。清算组应持以下材料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

登记 :

1.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;

2。 人民法院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裁定书原件 (包括以无法

清算或无法全面清算为由作出的裁定 );

3.企业营业执照正、副本原件 ;

4.企业公章 (仅限非公司企业法人 )。

对经人民法院裁定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企业,清算组应根据

有关规定,在完成企业清税工作后,再向企业登记机关提出注销

登记申请。

三、关于企业营业执照、公章无法缴回或未能接管情况的处

理

经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或强制清算的企业,因企业营业执

照遗失、管理人或清算组未能接管等原因而无法向企业登记机关

缴 营业执照的,可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、国家企

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或省级公开发行的报刊发布营业执照遗失

作废或未能接管的声明,并 由管理人或清算组作出书面说明,在

办理企业注销登记时无需再向企业登记机关缴 营业执照;因企

业公章遗失、未能接管等原因,无法在企业注销登记相关文书材

料中加盖企业公章的,由管理人或清算组对该情况作出书面说明,

加盖管理人或清算组印章即可,无需再加盖企业公章,也无需缴

口
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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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 企业公章。

四、关于企业的分支机构、对外投资的处理

企业设有分支机构、对外投资设立子企业的,应 由管理人或

清算组在破产清算、强制清算程序中将其处理完毕,再向企业登

记机关申请办理企业注销登记。

管理人或清算组在申请办理企业的分支机构、对外投资设立

的子企业注销或变更登记过程中,应按照企业登记机关的要求,

向分支机构、对外投资子企业的企业登记机关提交人民法院指定

其为管理人或清算组的决定书。因企业公章遗失或未能接管等原

因,致使无法在有关登记申请文书材料中加盖企业公章的,可参

照本纪要前述有关规定,加盖管理人或清算组印章即可,无需再

加盖企业公章;相关登记申请材料需要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的,

由管理人负责人或清算组负责人签字。

五、关于被人民法院裁定强制清算或破产清算的公司办理注

销登记时,公司股东的股权存在质押的处理

经人民法院裁定终结强制清算程序或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

程序的公司,若公司股东的股权存在质押,应 由作出终结强制清

算程序裁定或终结破产程序裁定的人民法院向企业登记机关出

具协助执行通知书注销质押登记,再 由清算组或管理人向企业登

记机关申请公司注销登记。

经过强制清算或者破产清算,有剩余财产可分配给股东的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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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算组或管理人应将股权被质押的股东的分配额提存,并及时通

知质权人。未经质权人同意,清算组或管理人不得将提存的分配

额支付给该股东。

六、其他事宜

法院和市场监督管理局应当密切协作,积极落实本备忘录。

实施过程中涉及其他需要协调配合的问题,双方协商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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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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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 4月 13日 印发


